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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議程 

國立中興大學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臨時研究發展會議議程 

壹、時間：九十八年四月廿八日下午二時 

貳、地點：圖書館七樓第一會議室 

參、主持人：薛研發長富盛 

肆、宣布開會：（出席人數已達會議代表半數（18 人）以上）會議開始 

伍、主席致詞 

陸、提案討論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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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列席代表名單 

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臨時研究發展會議出席代表名單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副校長室 黃副校長永勝 研究發展處 薛研發長富盛 

秘書室 陳主任秘書文福 文學院 林院長富士 

教務處 鄭教務長政峰 圖資所(文學院) 黃副校長寬重 

學務處 鄭學務長經偉 歷史系(文學院) 王教授良行 

總務處 陳總務長俊明 農資學院 黃院長振文 

國際事務處 宋國際長燕輝 應經系(農資學院) 萬教授鍾汶 

會計室 蔡主任正文 園藝系(農資學院) 朱教授建鏞 

人事室 李主任少華 土環系(農資學院) 鄒副教授裕民 

生科中心 楊主任長賢 理學院 黃院長博惠 

奈米中心 林主任寬鋸  化學系(理學院) 楊教授圖信 

圖書館 詹館長麗萍  網媒所(理學院) 王教授宗銘 

計資中心 黃主任德成 工學院 林院長其璋 

進修推廣部 宋主任德喜 電機系(工學院) 蔡教授清池 

獸醫學院 毛院長嘉洪 材料系(工學院) 何教授永鈞 

獸醫系(獸醫學院) 鄭教授豐邦 生科學院 許院長文輝 

獸醫系(獸醫學院) 林教授永昌 生科系(生科學院) 黃教授介辰 

社管學院 林院長丙輝 生醫所(生科學院) 陳教授健尉 

國務所(社管學院) 袁教授鶴齡 體育室及師培中心 許副教授健將 

運健所(社管學院) 林副教授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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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臨時研究發展會議列席代表名單 

單位 姓名 

研究發展處 林副研發長金和 

校務企劃組 鄭組長如忠 

學術發展組 吳組長宗明 

計畫業務組 王組長敏盈 

貴重儀器中心 林主任助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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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國立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 

 

96.4.9 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順利進行本校研究發展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議）特訂定本議事規則。 

第二條  本會議由研究發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

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部主任、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奈米科技中心主任、

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圖書館館長、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心主任及教師（副

教授以上）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選

舉之，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三人、文學院二人、理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生

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院二人、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二人、體育室及師資培育

中心共同推選一人，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一次。以研究發展長為主席，研究

發展處各組組長和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學生會會長）列席，議決有關研究發

展之重要事項。 

第三條  本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議之提案包括下列事項： 

一、校長交辦事項。 

二、經各院院務會議通過之各系所提議事項。 

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人以上連署之事項。 

四、研究發展處對於其他有關研究發展重大事項之提議。 

第五條  本會議應有代表過半人數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第六條  本會議議案審查小組，由各學院推選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一人組成之。 

審查小組成員相互推選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負責主持會議。 

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中心主任及提案單位得列席審查會議。 

第七條  議案審查小組得就議案屬性、內容及表件進行形式審查；討論議案屬性是否符

合研究發展會議的審議事項。 

第八條  研究發展長得視需要，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列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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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出席人員之發言應先取得主席許可，如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時，其先後次序

由主席決定之。 

出席人員就一個議案之發言，除經主席准許者外，以二次為限，每次不得超過

三分鐘，有關提案之說明、質疑或答覆之發言，每次以五分鐘為限。 

第十條  主席對每一議案之討論，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會表決，並宣布其決議。表決方

式由主席酌情採用舉手、投票之方式。如有在場研究發展會議代表過半數之同

意，即可改為無記名投票。 

列席人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十一條  一般研究發展會議中，研究發展長得提臨時動議；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

名以上連署者，亦得提臨時動議。但臨時研究發展會議中，一律不得提臨

時動議。 

第十二條  研究發展會議僅作決議紀錄，但出席代表要求將其本人之發言列入紀錄者，

應列入紀錄。 

第十三條  其他未盡事宜，適用其他相關法令規定。 

第十四條  本議事規則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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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論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黃寬重、林富士、林丙輝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擬修訂「國立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七條條文，請

討論。 

說    明： 

一、依據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98 年 4 月 1 日第一次執行委員會議決議辦理。 

二、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 97 年 8 月 1 日成立，在校內致力於人文社科整

合與研究提升，在校外積極拓展跨領域研究及國際化，為使日益繁複之業務

得以順利進行，故擬增設「研究組」、「行政組」二組。 

三、檢附執行委員會議紀錄節錄、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全文乙份（如附件）。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討論。 

決    議：1.原條文第八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係屬多餘規定，刪除之。 

          2.第七條條文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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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七條 

本中心設研究組及行政組，各

置組長一人掌理組務，由本中

心主任報請校長聘請本校副教

授或副研究員以上擔任，免兼

亦同，任期同中心主任。 

第七條 

本中心得分組辦事。各組組長由

本中心主任報請校長聘請本校副

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上擔任，免兼

亦同，任期同中心主任。 

配合業務調整，增

設「研究組」、「行

政組」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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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96 年 12 月 7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本校人文學（含藝術學）與社會科學

（含管理學）的研究與發展，並強化人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交

流與整合，特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規，設置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為校級研究單位，業務職掌如下： 

    （一）擬訂全校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策略，協助提升相關領域的教學品

質。 

（二）組織研究團隊，舉辦學術活動，探討人文與社會科學領域的重大議題，

進行跨領域研究。 

（三）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組織建立合作關係，積極參與國際學術活動，推動

相關領域的國際學術交流，以提升本校的國際學術地位。 

（四）辦理其他與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本校相關領域專任教授或研

究員兼任之。 

第四條    本中心置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專案

教師、專案研究人員及行政人力各若干人，得由本校總員額或校務基金內調

配運用，負責辦理及協助執行中心計畫與行政業務。 

第五條    本中心得聘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及與校內外相關單位合聘之各級教授或研究

人員。 

第六條    本中心人員之延聘及待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中心得分組辦事。各組組長由本中心主任報請校長聘請本校副教授或副研

究員以上擔任，免兼亦同，任期同中心主任。 

第八條    本中心研究群所涵蓋之學門範疇，原則上以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

會科學發展處之學門架構為依歸。 

第九條    本中心設諮議委員會，校長為召集人，置委員七至九人，由校長聘請國內外

產官學界傑出人士擔任，協助本中心訂定研究發展策略。 

第十條    本中心設執行委員會，副校長為召集人，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中心主任與

中心各組組長、文學院院長、社管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餘由中心主任推薦

校內相關領域教師或研究人員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同中心主任，負責中心

年度計畫之審核與相關業務之推動，每年至少召開四次業務會議，必要時得

召開臨時會議。 

第十一條  本中心設辦公室與會議室，以處理行政業務及辦理學術活動。另設研究室若

干間提供本中心延聘之教師或研究人員使用。 

第十二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除由本校編列預算支應之外，將向國內外相關單位申請補助

或接受委託以獲取經費，各項經費之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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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96 年 12 月 7 日第 5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本校人文學（含藝術學）與社會科學

（含管理學）的研究與發展，並強化人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交

流與整合，特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規，設置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為校級研究單位，業務職掌如下： 

    （一）擬訂全校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策略，協助提升相關領域的教學品

質。 

（二）組織研究團隊，舉辦學術活動，探討人文與社會科學領域的重大議題，

進行跨領域研究。 

（三）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組織建立合作關係，積極參與國際學術活動，推動

相關領域的國際學術交流，以提升本校的國際學術地位。 

（四）辦理其他與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本校相關領域專任教授或研

究員兼任之。 

第四條    本中心置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專案

教師、專案研究人員及行政人力各若干人，得由本校總員額或校務基金內調

配運用，負責辦理及協助執行中心計畫與行政業務。 

第五條    本中心得聘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及與校內外相關單位合聘之各級教授或研究

人員。 

第六條    本中心人員之延聘及待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中心設研究組與行政組，各置組長一人掌理組務，由本中心主任報請校長

聘請本校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上擔任，免兼亦同，任期同中心主任。 

第八條    本中心研究群所涵蓋之學門範疇，原則上以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

會科學發展處之學門架構為依歸。 

第九條    本中心設諮議委員會，校長為召集人，置委員七至九人，由校長聘請國內外

產官學界傑出人士擔任，協助本中心訂定研究發展策略。 

第十條    本中心設執行委員會，副校長為召集人，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中心主任與

中心各組組長、文學院院長、社管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餘由中心主任推薦

校內相關領域教師或研究人員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同中心主任，負責中心

年度計畫之審核與相關業務之推動，每年至少召開四次業務會議，必要時得

召開臨時會議。 

第十一條  本中心設辦公室與會議室，以處理行政業務及辦理學術活動。另設研究室若

干間提供本中心延聘之教師或研究人員使用。 

第十二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除由本校編列預算支應之外，將向國內外相關單位申請補助

或接受委託以獲取經費，各項經費之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修正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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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發長交議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擬成立「國立中興大學創新產業學院」籌備委員會，請 討論。 
說    明： 

一、近年來經濟政策著重於高科技產業，高科技產業的特質除了資本密集外，尤

其特重人力需求的「質」。由於產業界不斷的反應，認為我國學校培育的人

力，並不能切合產業人力的需求，人力在產業運作需求與學校培訓供給之

間，存有落差。 
二、為了降低產業界人才與學界培育人才之落差，整合公、私部門資源，建立重

點領域之跨學門人才培訓機制，擬規劃於中科研發創業育成中心成立「創新

產業學院」，以培養高階研發及管理的產業人才，以應中科發展之需求。 
三、擬先成立「國立中興大學創新產業學院」籌備委員會，委員會之成員為本校

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研發處校務企劃組組長、進修推廣部主任、委員

會由黃永勝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成立籌備委員會。 

決    議：1.本案修正為成立工作小組進行「國立中興大學創新產業學院」籌備工作，

並依委員意見撰寫計畫書，再依程序提送計畫書至研發會議、校務會議討

論。 

          2.委員發言摘錄如下： 

           （1）林其璋委員： 

a.學位授予應符合教育部之規定及要求。 

b.創新產業學院培育學生之定位及畢業證書名稱，應擬訂具有吸引力之

名稱。 

c.本學院之學生應隸屬同一單位，使學生有歸屬感，並應以永續經營之

目標規劃，切勿造成斷炊之情形，師資來源亦應審慎規劃。 

           （2）鄭經偉委員： 

a.本學院應與一般學院不同，建議以為了輔導及協助學生就業之目標，

規劃學位學程較佳。 

b.本學院目標非一般學院培育專門領域之專才，以輔導就業培育通才為

目標，建議工作小組成員宜將通識教育中心及其他學院代表納入。 

           （3）毛嘉洪委員： 

a.本案建議先成立工作小組進行規劃，擬訂計畫書後依程序送研發會議

及校務會議討論。 

b.本學院之師資員額及定位問題宜審慎規劃。 

           （4）詹麗萍委員： 

                本案說明二「….培養高階研發及管理的產業人才，以應中科發展之需

求」，高階人才培育似應屬碩士人才培育非學士人才，宜斟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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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散會：三時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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